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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6_B3_A8_c46_646160.htm id="feiw" class="aizi"> 第二节 征

税范围、纳税人和税率 一、征税范围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对象

是①有偿②转让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

物④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。 (一)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百考试

题－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(100test.com)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 1.

土地增值税只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课税，转让非国

有土地和出让国有土地的行为均不征税。 国有土地出让是指

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

地使用者，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行为。

由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是国家，出让收入在性质上属于政

府凭借所有权在土地一级市场上收取的租金，所以，政府出

让土地的行为及取得的收入也不在土地增值税的征税之列。

2.土地增值税既对转让土地使用权课税，也对转让地上建筑

物和其他附着物的产权征税。土地增值税是对国有土地使用

权及其地上的建筑物和附着物的转让行为征税。 3.土地增值

税只对有偿转让的房地产征税，对以继承、赠与等方式无偿

转让的房地产，则不予征税： (1)房产所有人、土地使用权所

有人将房屋产权、土使用权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

务人的行为。 (2)房产所有人、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

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、土地使用权赠

与教育、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、公益事业的行为。 注意： 赠

与中公益性赠与、赠与直系亲属或承担直接赡养义务人不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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